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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2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地點：共同教室大樓 121 會議室 

主席：柳副校長金章 

出席委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參、報告事項 

案由一：語言中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重要業務及辦理活動，提請報告。 

說  明： 

一、 推動英文能力指標 

(一) 辦理 11、12 月多益測驗校園考團報作業及施測，總計 679 人參加測驗。 

(二) 大一學生校外英檢通過率達 55%，大四應屆畢業生校外英檢通過率達

72%。 

(三) 校內英檢報名人數逐年降低，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 2 場次，於 12/8、

12/9 施測，計 228 人報名。 

二、 應用英外語學程及國際學生華語課程辦理情形 

(一) 學程生人數為 412 人（含學士班、研究所），修課人次為 452 人次，課

程平均人數為 25 人。 

(二) 華語課程選修人次為 123 人次，較前一學期增加 50%。 

三、 英外語學習活動執行情形 

(一) 辦理專業英語簡報競賽、英文詩朗誦比賽 2 項活動。 

(二) 辦理之多元講座，主題涵蓋英文學習技巧、英檢策略、國際視野等，共

辦理 10 場講座。 

決  定：請語言中心於下次會議針對華語課程之規劃、人力配置及執行困難進

行專案詳細報告，餘洽悉。  

 

案由二：體育中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體育課程開課情形，提請報告。 

說  明：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體育課程總計開設 82 班，含大一必修體育 35 班，

大二必修體育 41 班，大三選修體育 5 班，特別班 1 班，開課總額為 4187

人次，實修 3387 人次，如下表。 

  
大一必修體育 大二必修體育 大三選修體育 特別班 合計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106-1 規劃開課 35 2100 41 1843 5 184 1 60 82 4187 

106-1 實際開課 35 1555 41 1664 5 153 1 15 82 3387 

決  定：請體育中心開課人數以各系「實際需求人數加 3 至 5 人」開課，若有

不足，重修生可以加簽方式處理；餘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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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通識教育中心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重要業務及辦理活動，提請報告。 

說  明： 

一、 開、選課情形如下表： 

 
1.1 中英文能力 

1.2 資訊課程 1.3 基礎概論 2.0 中正講座 
國文 英文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106-1 

開課 
35 1832 23 690 7 314 25 1844 5 262 

106-1 

修課 
35 1634 23 874 7 326 25 1575 5 246 

 

 2.1 藝術與美學 
2.2 能源、環境

與生態 

2.3 人文思維與

生命探索 

2.4 公民與社會

參與 

2.5 經濟與國際

脈動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106-1 

開課 
23 1244 15 950 27 1728 21 1258 19 1219 

106-1 

修課 
23 1517 15 969 27 1735 21 1199 19 1214 

 

 
2.6 自然科學與

技術 
總計 

 班數 人數 班數 人數 

106-1 

開課 
12 809 212 12150 

106-1 

修課 
12 829 212 12118 

 

二、 服務學習課程： 

 (一)106 年 12 月 7 日召開國立中正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委員會議，通過修正「國

立中正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執行要點」第三條第三項、第四條第二項、第

六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七條，並送通識暨共同教

育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詳見附件一修正對照表及附件二國

立中正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執行要點(修正草案)。 

（二）106 年 10 月 20 日「服務學習：社會企業的發展」課程，舉辦 

《Design Thinking 工作坊》，並與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學生一同參與。 

（三）106 年 10 月 29 日於鰲鼓溼地參訪，利用參訪加深學生對棲地保護的觀

念，讓學生對於自然棲地保護有更具體的想像。 

 (四)服務學習講座如下： 

日期 講題 講員 

9/28 高齡友善小社會，世代共榮大趨勢 郝鳳鳴(國立中正大學法律系教授) 

10/18 
逆境中的文化資產推動－以北港

集雅軒為例 
吳登興(北港集雅軒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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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題 講員 

10/21 社區老人友善空間規劃與營造 戴立婷(台灣可及環境設計協會秘書長) 

11/02 農村社區的民主行動-參詳 孫家榕(上林社區總幹事) 

11/27 國際人權大使經驗分享 
威爾 布魯克(美國人權大使) 

辣虎 (青少年人權推動者) 

12/08 
台日文化交流 『妳的名字』古川

町 VS 新港 地方學經驗 
徐家瑋(新港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12/13 
我在研究所的日子：原民文化、店

家陪伴、伍佰研究 

吳翊豪(國立中正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

源中心專任助理) 

 

三、中正講座一覽表： 

演講日期 講題 講員 

10/03 跨境電子商務 李鎂司長（經濟部商業司） 

10/17 電影：剪輯及場面調度的藝術 
林志明教授（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型設
計系） 

10/31 
費曼(Richard Feynman)說沒有
人懂量子力學，為什麼？ 

高涌泉教授（台灣大學物理系） 

11/14 空污時代的城市治理 莊秉潔教授（中興大學環境工程系） 

11/21 全球化的發展趨勢 包宗和監察委員（監察院） 

11/28 公民哲學之路 鄧育仁研究員（中央研究院歐美所） 

12/12 金融服務業與經濟發展 鄭貞茂副主委（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2/19 破浪而出-遊艇王國傳奇 陶君亮董事長(巨星造船公司) 

 

四、 紫荊講堂一覽表： 

時間 講題 講員 

9/27 給新鮮人的三個數字 台大 莊榮輝老師 

10/20 淺談諾貝爾生醫獎與化學獎 
陳浩仁老師 

楊子萱老師 

10/27 在選擇的路口遇見經濟學 王瑜琳老師 

10/27 P.K.的星星旅行 陳培堃先生(天文攝影及科普寫作專家) 

 

五、107 年 1 月 29 日召開通識暨共同教育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修正立中正

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師評鑑實施準則第一條、第二條及第三條，修正

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三，修正後條文如附件四。 

 

決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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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通識教育修業規定」部份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強化學生資訊能力及因應教育部深耕計劃要求學士班學生修習邏輯運

算、程式設計之指標要求，擬自 107 學年度起將資訊能力課程列為必修

課程，學生若於其他教學單位修習經通識教育暨共同教育課程委員會審

核認定之課程，則可免修，但仍須需滿足通識課程 28 學分之要求。 

二、 本案擬自 107 學年度入學學生起適用。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五，修正後條文詳如附件六。 

決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時間：17：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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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中正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執行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第三項 

修習社會服務學習課程者，須依實

施辦法第六條規定參加至少兩場由

通識教育中心舉辦或經認可公告之

服務學習相關系列講座，並取得相

關證明。 

第三條第三項 

修習社會服務學習課程者，須依

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參加至少兩

場由通識教育中心舉辦或經認可

公告之服務學習相關系列講座，

並取得相關證明，在登記社會服

務學習課程之成績前未取得參與

兩場講座證明者，視為未通過社

會服務學習課程。 

為簡化服務學習講座時

限之規定，刪減部分條

文，放寬學生完成講座的

時間限制，學生得於任何

時期完成講座和實做。 

第四條第二項 

1、修習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學生，成

績經通識教育中心評定通過者，由

通識教育中心送交成績予教務處，

學生不須再行選課。 

第四條第二項 

1、 修習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學

生，其成績經評定通過者，則於

次一學期由教務處採名單匯入通

識教育中心或課外活動組所開課

程中，學生不須再行選課。 

簡化法規敘述。 

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 

3、 職責任務： 

(1) 參加通識教育中心所舉辦各項

培訓活動及工作坊。 

第六條第一項第三款 

3、 職責任務： 

(1) 參加推動小組所舉辦各項培訓

活動及工作坊。 

 

更正為「通識教育中心」

所主辦之各項培訓活動

及工作坊。 

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 

1、 職責任務： 

(1) 參加通識教育中心所舉辦各項

培訓活動及工作坊。 

第六條第二項第三款 

1、 職責任務： 

(1) 參加推動小組所舉辦各項培訓

活動及工作坊。 

更正為「通識教育中心」

所主辦之各項培訓活動

及工作坊。 

第七條 

（一） 推動服務學習成效優良教

師之獎勵：由課程委員會依據相關

成果擇優獎勵之。 

（二） 各單位得於每學期開學兩

週內推薦前一學期（含寒、暑假）

推動服務學習成效優良之所屬職

員、學生（提出具服務學習內涵計

畫者）及行政單位，由課程委員會

擇優獎勵之。 

（三） 每學期（含寒、暑假）推動

服務學習之社團，得檢附課外活動

組推薦書或自行於每學期開學兩週

第七條 

（一） 推動服務學習成效優良教

師之獎勵：由推動小組依據相關

成果擇優獎勵之。 

（二） 各單位得於每學期開學兩

週內推薦前一學期（含寒、暑假）

推動服務學習成效優良之所屬職

員、學生（提出具服務學習內涵

計畫者）及行政單位，由推動小

組擇優獎勵之。 

（三） 每學期（含寒、暑假）推

動服務學習之社團，得檢附課外

活動組推薦書或自行於每學期開

將「推動小組」更名為「課

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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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向課程委員會申請服務學習執行

優良社團，由課程委員會擇優獎勵

之。 

（四） 對於推動服務學習表現優

良之服務學習輔導員、服務學習助

理得由開課教師、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於每學期開學兩週內推薦前一學

期（含寒、暑假）表現優良者至課

程委員會，由課程委員會擇優獎勵

之。 

（五） 修習各類服務學習課程學

生表現優良者，得由授課教師或各

服務學習計畫提出單位之督導於每

學期開學兩週內推薦至課程委員

會，由課程委員會擇優獎勵之。 

學兩週內向推動小組申請服務學

習執行優良社團，由推動小組擇

優獎勵之。 

（四） 對於推動服務學習表現優

良之服務學習輔導員、服務學習

助理得由開課教師、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於每學期開學兩週內推薦

前一學期（含寒、暑假）表現優

良者至推動小組，由推動小組擇

優獎勵之。 

（五） 修習各類服務學習課程學

生表現優良者，得由授課教師或

各服務學習計畫提出單位之督導

於每學期開學兩週內推薦至推動

小組，由推動小組擇優獎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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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中正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執行要點(修正草案) 

100 年 3 月 21 日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第一次會議通過 

100 年 4 月 11 日 99 學年度第四次通識教育委員會備查 

100 年 5 月 16 日第 102 次教務會議完成備查 

101 年 01 月 05 日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第四次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01 月 08 日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04 月 14 日 102 學年度第 2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完成備查 

103 年 05 月 05 日第 112 次教務會議完成備查 

103 年 09 月 24 日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小組第十五次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1 月 12 日通識教育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完成備查 

104 年 5 月 18 日國立中正大學第 115 次教務會議完成備查 

一、本要點依國立中正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第十四條訂定之。 

二、課程開設及審核方式 

（一）學系服務學習課程： 

1、由通識教育中心規劃課程大綱內容，並依實施辦法第十條規定程序審核。 

2、學系服務學習課程應依通識教育中心所規劃課程大綱擬訂課程執行計畫表，於送交服

務學習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程委員會」）審查後，上傳至教學課程系統。 

（二）社會服務學習課程：  

1、由通識教育中心統一提出課程大綱，依本校審課時程完成審課程序，而各類課程之課

程執行計畫表則依以下所定時程送審。 

2、各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執行計畫表送審程序： 

(1) 認證型服務學習課程：應於開課前一學期填寫認證型服務學習課程申請表向課程委

員會提出申請（上學期申請時間為 12 月上旬，下學期則為 5 月上旬），經審核通過

者始能成為認證型服務學習課程。 

(2) 社團服務學習活動：學期型之社團活動同前項提案時程提出。寒、暑假型社團服務

學習活動，應另於 10 月第一週、4 月第一週提出詳細規劃，送交課程委員會審核。 

(3) 其他具服務學習內涵之活動計畫：應於每年 6 月第一週、1 月第一週將計畫內容送

交課程委員會審核。 

三、課程執行方式 

（一）學系服務學習課程 

1、指由各學系所開服務學習課程，課程應規劃 6 小時課堂講授（含課程介紹、期中報告

及期末分享）與至少 14 小時之實際服務。 

2、各系學生應依學號之單、雙號分別在大一上、下學期修習所屬學系所開服務學習課程。 

3、每屆次有兩個班級之學系，應於每學期開設兩門學系服務學習課程，授課老師得為同

一人，但不得併班進行。 

4、每門學系服務學習課程配置一名服務學習輔導員，協助開課老師進行課程執行事宜。 

（二）社會服務學習課程 

1、認證型服務學習課程： 

(1) 係指各院、系或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具備服務學習內涵，並且規劃有至少實際服務

16 小時以上之專業性課程。 

(2) 修課學生須填寫服務時數紀錄表等相關表格，並於學期末交由教師彙整後送至通識

教育中心統一進行登記。 

2、其他四款社會服務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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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係指由本校社團、校外合作之社會單位、本校各行政單位或由本校教職員工生等個

人依其興趣或專業所提出具備服務學習內涵之計畫，經審核通過者。 

(2) 此兩類社會服務學習課程由服務學習提出單位督導人員負責帶領服務之執行，並且

紀錄出席狀況與成績考評。 

3、修習社會服務學習課程者，須依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參加至少兩場由通識教育中心舉

辦或經認可公告之服務學習相關系列講座，並取得相關證明。 

四、選課方式 

（一）學系服務學習課程：由教務處直接排入課程中，並且明列限修規定。 

（二）社會服務學習課程： 

1、認證型服務學習課程：於選課階段直接選課即可。 

2、社團服務學習活動：依服務執行期間分為「學期型」與「寒暑假型」，兩者皆需登入社

會服務學習課程單位選擇系統加選，第一梯次加選時間為選課加退選截止後五天內；

而「寒暑假型」因配合人員招募等其他作業時程，另開放第二梯次選擇，第二梯次開

放時間為期中考後第 5-6 週。 

3、前兩項以外社會服務學習課程：應於每學期加退選截止後五天內登入社會服務學習課

程單位選擇系統進行加退選。 

4、修習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學生，成績經通識教育中心評定通過者，由通識教育中心送交

成績予教務處，學生不須再行選課。 

五、成績考評 

（一）學系服務學習課程與認證型服務學習課程由開課老師進行成績考評；認證型服務學習

課程以外之社會服務學習課程則由單位督導員進行成績考評。 

（二）成績考評之依據如下: 

1、出缺席狀況：於約定時間無故缺曠達三次以上者，成績直接以不通過計。 

2、參與服務學習之態度。 

3、授課教師或社會服務學習課程提出單位之其他要求（如相關作業或表件之繳交）達成

程度。 

（三）成績登記： 

1、學系服務學習課程：由各系開課教師考評後，於成績送交期限前將成績(通過/不通過)

送至教務處。 

2、社會服務學習課程：由服務學習提出單位或授課老師於服務期限結束後，彙整相關表

格送交通識教育中心審核。完成所有規定之學生至遲應於畢業當學期：第一學期為一

月卅一日，第二學期為七月卅一日完成登記，通識教育中心將於當學期將成績送達教

務處。超過登記期限，將於次學期送出成績。 

六、服務學習輔導員與服務學習助理 

（一）服務學習輔導員 

1、由開設學系服務學習課程之教師自行挑選大二以上學生擔任。 

2、得支領工讀金，以每學期 50-80 小時計算；若需至校外協助課程之進行則享有保險之

保障。 

3、職責任務： 

(1) 參加通識教育中心所舉辦各項培訓活動及工作坊。 

(2) 協助記錄修課學生之出席與服務情形。 

(3) 定期於期中及期末進行學系服務學習課程執行進度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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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協助老師製作服務學習成果報告書。 

（二）服務學習助理 

1、從曾參與服務學習活動或曾修習服務學習課程之學生中遴選組成，協助社會服務學習

課程之執行，由承辦服務學習業務人員管理監督。 

2、得支領工讀金，以每週 5-8 小時，每學期 18 週計算，並享有保險之保障。 

3、職責任務： 

(1) 參加通識教育中心所舉辦各項培訓活動及工作坊。 

(2) 協助追蹤記錄修課學生之出席與服務情形，並適時介入協助輔導。 

(3) 協助追蹤認證型社會服務學習課程以外之各社會服務學習課程提案單位，即時協助

修課學生與單位間之溝通。 

(4) 彙整社會服務學習課程資料，進行成果製作並發表。 

七、獎勵 

（一） 推動服務學習成效優良教師之獎勵：由課程委員會依據相關成果擇優獎勵之。 

（二） 各單位得於每學期開學兩週內推薦前一學期（含寒、暑假）推動服務學習成效優良之

所屬職員、學生（提出具服務學習內涵計畫者）及行政單位，由課程委員會擇優獎勵

之。 

（三） 每學期（含寒、暑假）推動服務學習之社團，得檢附課外活動組推薦書或自行於每學

期開學兩週內向課程委員會申請服務學習執行優良社團，由課程委員會擇優獎勵之。 

（四） 對於推動服務學習表現優良之服務學習輔導員、服務學習助理得由開課教師、通識教

育中心主任於每學期開學兩週內推薦前一學期（含寒、暑假）表現優良者至課程委員

會，由課程委員會擇優獎勵之。 

（五） 修習各類服務學習課程學生表現優良者，得由授課教師或各服務學習計畫提出單位之

督導於每學期開學兩週內推薦至課程委員會，由課程委員會擇優獎勵之。 

八、本要點經「服務學習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送通識暨共同教育委員會議及教

務會議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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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教師評鑑實施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107.1.29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教
師評鑑實施準則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暨共同科教師
評鑑實施準則 

修正法規名

稱 

第一條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委
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為提昇教師教
學、研究、輔導及服務品
質，特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
第六條訂定通識教育委員
會教師評鑑實施準則（以下
簡稱本準則）。 

 

第一條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暨共同科
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為提昇教師教學、研
究、輔導及服務品質，特依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六條訂
定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鑑實
施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二條  本會編制內專任教師（含研
究人員及專案計畫教學人
員）除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
第四條免接受評鑑者外，均
應依本準則接受評鑑。 

第二條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語言中
心及體育中心編制內專任教
師（含研究人員及專案計畫
教學人員）除依本校教師評
鑑辦法第四條 免接受評鑑
者外，均應依本準則接受評
鑑。 

 

第六條 教師評鑑項目分教學、研
究、輔導及服務，各項目總
和滿分為一百分，七十分
（含）以上為及格，以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含）評
定及格者為通過評鑑；但未
通過評鑑之議案，應經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之
決議。 

   

本會助理教授(含)以上之
教師（含新制助理研究員）
評鑑審核評分，包含教學、
研究、輔導及服務三項成
績，其中教學占百分之四十
至五十、研究占百分之三十
五至五十、輔導及服務占百
分之二十至三十。針對各分
項之詳細評鑑項目，訂定教
師評鑑評分表如附件一。 

第六條 教師評鑑項目分教學、研
究、輔導及服務，各項目總
和滿分為一百分，七十分
（含）以上為及格，以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含）評
定及格者為通過評鑑；但未
通過評鑑之議案，應經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之
決議。 

        
 各中心助理教授(含)以上之
教師（含新制助理研究員）
評鑑審核評分，包含教學、
研究、輔導及服務三項成
績，其中教學占百分之四十
至五十、研究占百分之三十
五至五十、輔導及服務占百
分之二十至三十。針對各分
項之詳細評鑑項目，訂定教
師評鑑評分表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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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專任講師及專案計畫教學人
員，評鑑配分比例依其聘任
性質不同如下： 

（一）專任講師評鑑成績，教
學占百分之七十、研究占百
分之十、輔導及服務占百分
之二十。 

（二）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評鑑
成績，教學占百分之九十、
輔導及服務占百分之十。 

   

受評鑑教師，應依教務處所
訂評鑑時程之期限填具評
鑑資料相關表格及提出相
關證明文件，由各中心彙整
該單位人員評鑑資料相關
表格及相關證明文件，經單
位主管核章後送本會。受評
鑑教師未依時程提出者，視
為該年度未通過評鑑。 

 
專任講師及專案計畫教學
人員，評鑑配分比例依其
聘任性質不同如下： 

（一）專任講師評鑑成績，
教學占百分之六十、研究
占百分之二十、輔導及服
務占百分之二十。 
（二）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評
鑑成績，教學占百分之五
十至六十、研究占百分之
二十至四十、輔導及服務
占百分之十至二十。 

   
受評鑑教師，應依教務處
所訂評鑑時程之期限填具
評鑑資料相關表格及提出
相關證明文件，由各中心
彙整該單位人員評鑑資料
相關表格及相關證明文
件，經單位主管核章後送
本會。受評鑑教師未依時
程提出者，視為該年度未
通過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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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鑑實施準則      
經 96 年 6 月 14 日通識教育委員會 95 學年度第 6 次教評會制定通過 

96 年 6 月 26 日校教評會第 260 次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9 月 18 日校教評會第 261 次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 月 29 日通識暨共同教育教師評審委員會 106 學年度第 2 次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暨共同科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昇
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品質，特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六條訂
定通識暨共同科教育教師評鑑實施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 

 
第二條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語言中心及體育中心編制內專任教師（含研究人

員及專案計畫教學人員）除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四條免接受評鑑者
外，均應依本準則接受評鑑。 

 
第三條  自本準則實施後，進行第一次評鑑。惟本準則實施後，到校未滿三年

者，於任滿三年後進行第一次評鑑。 
        講師及助理教授每任教滿三年，副教授及教授每任教滿五年者，應再

接受下一次評鑑。 
 

第四條  本會設教師評鑑委員會，其委員除本會委員外，並由各中心推薦校外
專家學者三至六位，由本會召集人圈選一至四位擔任，簽報校長聘任
後組成之。 

 
第五條   各中心應依時程將得免予評鑑之教師名冊、未達評鑑年限之教師名冊

及應接受評鑑之教師名冊等相關資料及證明文件送交本會進行審查。 
 

第六條   教師評鑑項目分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各項目總和滿分為一百分，
七十分（含）以上為及格，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含）評定及格者
為通過評鑑；但未通過評鑑之議案，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
之決議。 

  各中心助理教授(含)以上之教師（含新制助理研究員）評鑑審核評分，
包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三項成績，其中教學占百分之四十至五
十、研究占百分之三十五至五十、輔導及服務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針對各分項之詳細評鑑項目，訂定教師評鑑評分表如附件一。 
專任講師及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評鑑配分比例依其聘任性質不同如下： 

（一）專任講師評鑑成績，教學占百分之六十、研究占百分之二十、輔導及服務占
百分之二十。 

（二）專案計畫教學人員評鑑成績，教學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研究占百分之二十
至四十、輔導及服務占百分之十至二十。 

  受評鑑教師，應依教務處所訂評鑑時程之期限填具評鑑資料相關表格及提出相關
證明文件，由各中心彙整該單位人員評鑑資料相關表格及相關證明文件，經單位
主管核章後送本會。受評鑑教師未依時程提出者，視為該年度未通過評鑑。 

 

第七條  評鑑前五年內兼任行政主管職務之通識教育中心研究人員，依其聘任 性質為全職
擔任行政工作，以其行政績效為評鑑項目，並由任職之行政單位主管負責初評。評
鑑項目包括工作知能及公文績效佔百分之十五、創新研究及簡化流程佔百分之十
五、服務態度佔百分之十五、品德操守佔百分之十、領導協調能力佔百分之十五、
工作計畫佔百分之十五、行政能力及績效佔百分之十五等七項，各項目總和滿分為
一百分，七十分（含）以上為及格，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含）評定及格者為
通過評鑑；但未通過評鑑之議案，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之決議。該類
人員評鑑評分表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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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受評鑑教師所提出相關證明文件應以受評鑑期間之年限為限。 
   

第九條  受評鑑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者，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申覆。前
項申覆之提出應於收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提出。 

 
第十條   本準則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準則經本會通過，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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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修習通識教育修業規定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資訊能力課程」必須至少
修習 1 門課程。如修習過相
關課程得免修，但仍需滿足
通識課程 28 學分之要求。相
關課程由開課單位提出經通
識教育暨共同教育課程委員
會審核認定。 

 
新增條文。 

八、「博雅通識」向度 1 及向度 2

至少各修習 1 門課程。 

(略) 

七、「博雅通識」向度 1 及向
度 2 至少各修習 1 門課
程。 

(略) 

條次變更。 

 八、部份課程本質上即屬某
些學院之專長領域，因此
部份學院學生得免修或
限修某些特定之課程，但
仍需滿足通識課程 28 學
分之要求。各學系免修課
程由各學系自訂之，並提
通識教育委員會審核。 

刪除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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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中正大學學生修習通識教育修業規定 

91 年 4 月 10 日 9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規劃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11 月 17 日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規劃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11 月 23 日第 79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4 月 16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4 月 13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5 月 24 日第 9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1 月 11 日 102 學年度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1 月 18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2 月 16 日第 11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1 月 3 日 93 學年度第 1 次通識教育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11 月 17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5 月 18 日國立中正大學第 11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透過完整的通識課程設計，以具體實踐通識教育的理念。 

二、通識課程分為「基礎通識」與「博雅通識」兩大類。基礎通識係指各種學門領域

的基礎知識課程，博雅通識係指著重於「統整性」及「貫穿性」的課程。 

三、基礎通識含「中英文能力課程」、「資訊能力課程」及「基礎概論課程」三類。中

英文能力課程細分為「通識國文」與「通識英文」兩類。 

四、博雅通識分成以下 6 個向度：                                  

(一)藝術與美學 

(二)能源、環境與生態 

(三)人文思維與生命探索 

(四)公民與社會參與 

(五)經濟與國際脈動 

(六)自然科學與技術 

五、本校所有學院的學生均應具備第二條所述各類通識課程的基本素養，並應滿足通
識課程至少 28 學分之要求。 

六、「中英文能力課程」必須修習 2 門「通識國文」及 2 門「通識英文」，且至多採計
8 學分。 

(一)通識國文部份，依教育部「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入學之外國學生，若非

以中文為母語或第二語言者，得修習通識國文 2 門，或經語言中心評估檢測

後修習指定適級程度之華語課程 2 門。 

(二)通識英文部份，須先經語言中心評估檢測後，依指定適級程度修課，於實用
類及應用類課程中各修習 1 門。 

若學生之英語能力在入學前通過各類鑑定考試，成績達一定標準時，得依相
關規定辦理抵免。 

若學生具有下列各項資格之一，得申請免修通識英文課程： 

1、來自英語系國家，以英語為母語或英語為官方語言之一的外國學生，或
英語為僑居地官方語言之僑生。 

2、曾就讀全校皆以英語授課之高中正式教育三年以上者。 

申請免修通識英文課程審核通過者，需另行選修通識教育非中英文能力課
程，以補足畢業學分。 

七、「資訊能力課程」必須至少修習 1 門課程。如修習過相關課程得免修，但仍需滿足
通識課程 28 學分之要求。相關課程由開課單位提出經通識教育暨共同教育課程
委員會審核認定。 

八、「博雅通識」向度 1 及向度 2 至少各修習 1 門課程。 

「博雅通識」向度 3 至向度 6，文學院應至少於向度 4、5、6 中各選 1 門課程，
理、工學院應至少於向度 3、4、5 中各選 1 門課程，社科院、法學院、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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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至少於向度 3、5、6 中各選 1 門課程，管理學院應至少於向度 3、4、6 中各選
1 門課程。其餘 10 學分可選擇修習資訊能力課程、基礎概論課程或博雅通識中任
何向度之課程。 

「中正講座」為跨向度課程，可抵向度 1 至向度 6 中任 1 門課程，並以 1 門為限。 

超修的通識學分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 

九、本修業規定經通識教育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各至少選修 1 門課程                                                  

                             

 

 

 

 

 
備註：  

「博雅通識」向度 1 及向度 2 至少各修習 1 門課程。  

「博雅通識」向度 3 至向度 6，文學院應至少於向度 4、5、6 中各選 1 門課程，

理、工學院應至少於向度 3、 4、 5 中各選 1 門課程，社科院、法學院、教育學

院應至少於向度 3、 5、 6 中各選 1 門課程，管理學院應至少於向度 3、 4、 6 中

各選 1 門課程。  

 

基礎通識 

基礎

概論

課程 

資訊 

能力 

課程 

中英文能

力課程 

向度 2

能源、

環境與

生態 

 

 

向度 3

人文思

維與生

命探索 

 

博雅通識 

向度 1 

藝術與

美學 

 

向度 4

公民與

社會參

與 

 

向度 5

經濟與

國際脈

動 

 

向度 6

自然科

學與技

術 

 

通識國文  通識英文 
在 3 至 6 向度中，選修 3 個向度，

每向度至少選修 1 門課程(註) 

 
必修 8 學分 至少修習 20 學分 


